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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形态

像一座金字塔，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

很多，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相应收入

阶层的人数逐渐减少。也有人说，我国

大部分居民都处在“金字塔”的底层，

中等收入阶层还没有形成，高收入群

体只是极少数，因此“倒图钉型”是更

适合的描述。“金字塔论”明显高估了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但把握住了收

入越高、人数越少的基本特征。“倒图

钉说”尽管看到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很低之问题，却夸大了高、中、低三大

收入群体的比例关系。笔者认为，“上

字型”社会是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形

态更好的一种描述。

“上字型”社会的特征

一是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低于社会

平均水平。此特点体现为“上”字最下

面的横比较长，中间的横比较短，而最

上方没有横线。2009 年，我国按照收

入由高到低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

庭中，居于中间位置的20%家庭被称

作中等收入户，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1.54万元，而全部城镇居民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1.72万元，较前者高

出11.5%。可见，在我国城镇地区，大

部分人的收入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同

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户的

人均纯收入为4502元，而全体农村居

民的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较前者高

出14.5%。可见，农村地区大部分人的

收入也不及平均水平。到 2009 年底，

我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4%，以此

比重为权重计算，全体城乡居民的平

均收入为1.08万元，而农村居民的人

均收入还不到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一

半。可见，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同样存在大部分人的收入赶不上平均

水平的现象。

二是已开始形成中等收入群体，

但数量偏小且不太稳定。按照国内学

术界引用比较多的说法，家庭年收入6

万元、三口之家人均收入 2万元，相当

于城镇居民家庭的中高收入户。以这

个标准来衡量，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

比重还不到10%。而且，这部分群体

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并不十

分稳定。从近期关于收入等级迁移的

实证研究成果来看，以4—5 年为一个

周期来考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中的

中高收入户向中等收入户、中低收入

户和低收入户转移的概率约为40%，

向高收入户转移的仅占1/4，能保持在

中高收入户等级的只有1/3。美国的相

应水平分别为不到30%、接近30% 和

超过40%。相比之下，我国的中等收

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的概率过

大，保持收入等级或者向高收入群体

转移的概率都比较小。

三是低收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

体的难度较大。以我国城镇居民中的

低收入户为例，2/3以上都会在4—5

年内维持最低收入等级，向上移动一

个等级成为中低收入户的概率略高于

20%，成为中等收入户及以上等级的

概率略高于10%。美国的相应水平大

致为50%、30% 和 20%，英国和芬兰

的第一个指标仅有40%左右。对一个

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居民在各

收入等级之间转移的状况应该更加活

跃，而我国的情况是向下的概率偏高、

向上的概率过低，低收入群体进入更

高收入等级的难度较大，底层社会呈

现出一定程度的固化和刚性化趋势。

当经济社会遇到较大调整和变革时，

低收入家庭甚至会出现阶段性的收入

负增长。以 2002 年加快国有经济战略

性调整为例，国有企业大量职工下岗，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 21个省份的低

收入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

义增长率为负，个别省份甚至出现了中

等收入户名义收入下降的情况。

“上字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过程

低收入群体较多、底层社会有固

化趋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低且不稳

定的“上字型”社会，要向两头小、中间

大的“橄榄型”社会转变，不可能一蹴

而就。既要促进低收入群体向更高收

入等级转移，又要尽量避免中等收入

群体向更低收入等级转移，难度可想

而知。笔者认为，这一过程需要经过以

下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在稳定中适度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从“上字型”向“土

字型”转变。重点是把已经进入中等收

入群体的居民稳定住，降低他们转向

更低收入等级的概率。同时，将收入

水平与之相近的居民吸收进来，让“上”

字中间的短横变得更长、更加平衡，形

成“土字型”社会。

第二阶段，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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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步伐，从“土字型”向“圭字型”转变。

着力促进收入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居

民增收，初步形成低收入向中等收入

迈进的通道，同时鼓励中等收入群体

中的一部分人向更高收入等级转移。

由此，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会显著提

高，并且其内部将分出若干层次，形成

“圭字型”社会。

第三阶段，促进大部分居民进入

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从“圭字型”

向“丰字型”（即“橄榄型”）转变。一方

面要尽可能地消除收入过低群体，让

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成为中

等收入群体的成员；另一方面要防范

其内部过度分层，避免出现新的社会

分割。当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比重很

低，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大部分且内部

分层合理时，“丰字型”社会就出现了。

如果把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合理

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看做是建成“橄

榄型”社会的要求，那么在未来的十

年间，必须又好又快地走过上述三个

阶段。从现在起到“十二五”的中前期

应重点推进第一阶段，“十二五”的中后

期启动第二阶段，“十三五”中期展开

第三阶段，到“十三五”末期即2020 年

全面完成三个阶段的任务。

向“橄榄型”社会迈进的 

思路与对策

促进形成“橄榄型”社会的基本思

路是“提低”、“扩中”和“调高”。这三

点经常被提及，不过被狭隘理解、甚

至是曲解的情况也很多，有必要加以

厘清。

“提低”不仅是要提高低收入群

体的收入水平，更要注重提高其可持

续增收能力。在短期内提高该群体的

收入水平并不十分困难 ：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提高几个百分点，财政可以负担

得起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几个百分点，

企业也大体上能够承受。但要形成“橄

榄型”社会，这样的“提”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增

收能力，使其收入和财产不断积累，从

而获得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门票”。

“扩中”不仅是指扩大中等收入者

队伍，更应强调持续稳定地扩大其比

重。如前所述，比重过低与向下转移

概率偏高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两大

问题。扩大该群体的绝对规模（人数）

是最低要求，增加相对规模（比重）是

更高要求，持续稳定地提升比重则是

最高要求，也是最终形成“橄榄型”社

会的充分必要条件。尤其是在当前，

只有把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稳定住，

才能为未来该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夯

实基础。

“调高”不能只用调节过高收入一

言蔽之，而应明确区分取缔黑色高收

入、规范灰色高收入和保护白色高收

入三个方面。黑色收入是通过非法行

为获取的收入，应坚决予以取缔。白

色收入是通过公平且合法的行为取得

的收入，应得到有效保护。因为它不

仅是公平再分配的基础，也是引导中

等收入群体增收的动力源。灰色收入

介于黑色收入与白色收入之间，是通

过合法行为获得的有不公平或不合法

成分的收入，应严格加以规范，将其

中的黑色成分消除，使其转变为白色

收入。

持续稳定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及

其比重，是向“橄榄型”社会迈进的核心

环节，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优先优化发展教育事业，普

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使劳动力发

展从低水平参与、高强度投入和低收

益分享的旧模式向技术型、创新型、高

素质、高回报的新模式转变。

第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确

保劳动者收入正常增长。着力提高就

业者持续稳定增收的能力，通过创业

促进政策的实施和创业环境的改善，

扶持一批创业型中等收入群体，通过

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理顺劳资关系，

切实保障劳动收入。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业

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增收。一方面，通

过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充分挖掘农业

产业化增收潜力，提高农业劳动者收

入 ；另一方面，毫不放松地促进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延伸农业产业

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农

村二三产业就业容量来实现就地转

移，通过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

进程和逐步给予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待

遇来实现跨地转移，使农村转移劳动

力群体不断扩大队伍、增加收入。

第四，完善财政税收体制，加强

政策引导和调节力度。调整财政支出

结构，继续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就

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提升财政再分

配职能。完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制度，加强对国有垄断行业和企业的

监管，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规

范土地出让和经营收入的用途，拓宽

国有资产收益向全民所有者转移的渠

道。强化税收调节，实行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探索建立

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征

收体系。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吸

引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慈善事业，激

活三次分配。

第五，积极稳妥创造条件，让更多

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加强监管和

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层

次金融市场体系，更多地开发广大城乡

居民能够参与投资的金融产品，扩大拥

有财产性收入的人群。此外，还要在农

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中，注重农村居

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和增加。财

（作者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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